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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技术规范》

（DB11/T 1320-2016）解读与实施

靳江红  谢 鹏  佟淑娇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摘 要】 为正确而有力地实施北京市地方标准《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技术规范》（DB11/T 1320-

2016），就该地标主要技术内容和要求进行解读：本标准适用于蓄电池室防爆，企业定期检查与第三方定期检测

的区别，定期检查和检测周期，检查和检测人员资质及检测机构资质要求。主要是变配电系统、防爆电气设备、电

气线路、接地4方面的检测项目及其技术要求的有关解读；该地标的特色：突出了企业自主安全的主导作用；该地

标的有效实施，对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安监部门及行业安全主管部门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危险场所；爆炸危险区域；电气防爆；安全检测；解读

北京市辖区有近2000家加油（气）站和18个油
库；同时，北京大力的发展电子、医药、汽车等现代制

造均需要配套建设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加油（气）

站及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均是易燃易爆危险场所，

应该采用防爆电气设备，并应保证防爆电气设备的

防爆功能安全可靠。

北京市大部分企业易燃易爆危险场所防爆电气

设备问题较为突出，如爆炸危险场所使用非防爆电

气设备、防爆电气设备选型不正确、安装不规范等，

从而导致电气设备防爆性能失效，危险场所存在引

发火灾爆炸事故的隐患。为控制电气引燃源，减少火

灾爆炸事故的发生，指导危险场所电气防爆现场检

测行为，提高涉危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制定《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技术规

范》（DB11/T 1320-2016）。该地准于2016年4月27日
发布，并将于2016年11月1日实施。该地标填补了北
京市电气防爆安全检测技术的空白，利于加强本市

易燃易爆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行为的规范性

和安全监管的针对性，对杜绝易燃易爆危险场所防

爆电气设备事故隐患，保障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DB11/T 1320解读

该地标名称中的“危险场所”指易燃易爆场所，

包括气体和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该地标分为7章：第1
章范围、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3章术语和定义、
第4章基本要求、第5章企业定期检查、第6章第三方
检测、第7章检测仪器和检测方法。以下将分别解读
有关章节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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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范围
因为有些危险场所的防爆电气设备比较特殊，

本标准规定了一些该地标不适用的场所，如矿井井

下、炸药的制造和加工场所、医疗室等。国内外有关

标准规范中也有此类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GB 50058-2014《爆炸危险
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中已考虑蓄电池充电时释

放氢气的爆炸危险性，并将其划为ⅡC级分类，即蓄
电池室可能是爆炸危险区域，则蓄电池室应采用防

爆电气设备，并适用于该地标。因此该地标的不适用

范围中不再保留蓄电池室。

1.2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为避免规范篇幅过大，以及与其他规范间内容

的不协调，根据GB/T 1.1-2009的规则要求，本标准中
的有些要求采用了引用其他标准规范内容的形式，

如“气体爆炸危险场所用电气设备的选型应符合AQ 
3009的规定。” 

1.3 关于术语和定义
（1）根据GB/T 1.1-2009对术语和定义的起草和

表述要求，直接指出GB 50257-2014中有关术语适用
于本标准，而不在本标准中重复。

（2）为更好地理解标准名称和适用场所，特别
重复引用了GB 50257中的“危险场所”术语，即爆炸
性环境出现或预期可能出现的数量达到足以要求对

电气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措施的区域。

（3）特别定义了“定期检查”，强调定期检查可
由企业或第三方对处于危险场所中在役的电气设备

按规定的周期进行的例行检查。

（4）特别定义了“定期检测”，强调定期检测由
第三方检测机构实施。

需要指出的是，“定期检查”和“定期检测”只是

为了区分实施主体，两者在实施中均包括目视检查

和使用仪器设备进行检测的项目，而并非“定期检

查”只做目视检查，“定期检测”只有检测项目。

1.4 关于基本要求
该章主要对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涉及到

的检测分类、定期检查和检测的周期、人员和检测机

构要求、人员安全要求以及检测程序和所需资料做

出规定，以利于检查、检测的规范化。

（1）企业定期检查周期不超过1年，主要因为
企业定期检查项目（如表面温度、绝缘电阻、接地电

阻、漏电保护器）的周期不同，最长的周期为1年（如
防雷接地电阻），因此规定企业定期检查周期不超

过1年。
（2）第三方定期检测周期为3年，主要是基于我

国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生产、储存危险

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

的机构，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3年进行一次安
全评价”，这样使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能够配

合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评价。另外，为确保大型企业电

气防爆安全检测的全面性，特别提出“定期检测应在

一个检测周期内实现全面检测。”（见地标中4.1条）。
（3）北京市安监局要求企业定期检查人员和第

三方检测人员均应取得防爆电气特种作业证（需具

先具有低压或高压特种作业操作证）。

（4）第三方检测机构应具有计量认证（CMA）
资质，并在此基础上取得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资质

（甲级或乙级）。

（5）为保障实施电气防爆安全检测的人员的自
身安全，除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外，4.4条特别提出在
开始正式检查或检测前，应进行环境安全确认，即采

用防爆型手持式气体泄漏报警仪检测现场浓度，确

认安全后方可实施检查或检测。

1.5 关于企业定期检查
鉴于第三方定期检测周期为3年，而这期间防爆

电气设备仍然会出现问题，为及时发现在役电气设

备存在的防爆隐患，同时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该

地标特别提出企业定期检查。结合北京市大部分涉

危企业电工的防爆技能水平，特别提出企业定期检

查可以由企业自身或委托第三方实施。

1.6 关于第三方检测
该章参照相关最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明确了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的内容：变配电系统、防

爆电气设备、电气线路、接地4方面的检测项目及其
技术要求。

（1）变配电系统。本着变配电室、控制室在爆炸
危险区域外的原则，对变配电室、控制室的选址、安全

距离、防爆专门要求（正压、通风、隔离、密封）、地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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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提出要求。

（2）防爆电气设备。一方面，根据AQ 3009-
2007、GB 12476.2-2010对防爆电气设备选型，并针
对不同型式防爆电气设备的外观进行检查，均属于

检查类项目；另一方面，使用红外热像仪对防爆电气

设备表面温度进行测试，具体测试方法：先用红外热

像仪对防爆电气设备表面进行全面扫描，对发现的

异常部位和重点电气设备（如电动机）进行准确测

温，并对缺陷情况进行记录。防爆电气设备表面温度

不应超过危险区域内危险物质的温度组别要求。

（3）电气线路。本节内容参考GB 50257-201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
置施工及验收规范》，主要从工程角度对电缆线路、

钢管配线和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及其关联电气设备

的线路提出了防爆技术要求。本文就其中不明确的

和带有定量数据的条款进行解释，以便实施。

①根据GB 50058-2014条文说明3.3.1中第1款的
说明，“将相对密度大于1.2的气体或蒸气视为比空
气重的物质；将相对密度小于0.8的气体或蒸气视为
比空气轻的物质。对应相对密度在0.8~1.2之间的气
体或蒸气，如一氧化碳、乙烯、甲醇、甲胺、乙烷、乙炔

等，在工程设计中视为相对密度比空气重的物质。”

因此，本标准6.3.1.1第1）、4）款也采用“比空气重”、
“比空气轻”的说法。

②根据现行行业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的配线和

电气设备的安装通用图》HG 21508附录二中隔离密
封件技术要求的规定，确定了本标准6.3.3.4条有关
隔离密封设置的相关数据要求，如“所有点燃源外壳

的的450mm范围内应做隔离密封”。
（4）接地。本标准的接地包括防雷接地、保护接

地和防静电接地。对于防雷接地，可以使用企业提供

的具有防雷接地电阻检测资质的单位出具的有效期

内的数据，而不再重复进行防雷接地电阻测试。对于

保护接地，电动机、插座、操作柱等金属外壳的保护

接地均应按照GB/T 17949.1-2000中的“三点法”进行
测试。对于防静电接地，特别参考了不同行业和场所

的相关国标和行标的具体要求。

①本标准第6.4.2.10提出“保护接地电阻不应
大于4Ω。”GB 50156-2012《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

施工规范》、GB 50074-2014《石油库设计规范》、
GB 50116-201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74-2008《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等规范
中均提出保护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②根据GB 50156-2012《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
与施工规范》第11.2.10、11.2.15条，“跨接防静电接
地电阻不大于30Ω，单独的防静电接地电阻不大于
100Ω”。因此，本标准给出了防静电接地电阻值，见
6.4.3.1。

③针对本标准中第6.4.3.1中d）“当每对法兰或
螺纹接头间电阻值大于0.03Ω时，应设导线跨接”，
经过查阅大量金属管道法兰跨接防静电规定与规

范，得出以下结论：并不是所有金属管道法兰必须全

部跨接。是否需要跨接，要看其设计文件是否有静电

接地要求。如果看不到设计文件，只能通过测量电阻

值的方式确定，当法兰间电阻值超过0.03Ω时，需有
导线跨接。通过法兰紧固方式或金属螺栓数量来判

定是否需要跨接，适用于燃气管道和石化企业内管

道，对常见的工业管道不适用。因此，本标准采用了

0.03Ω作为需设置导线跨接的要求。
④针对本标准中第6.4.4.11条“防雷接地、防静

电接地、保护接地及信息系统的接地等，宜共用接地

装置，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Ω。”有些专家提出“不
应大于4Ω”。根据GB 50074-2014《石油库设计规
范》第14.3.17条，共用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按其
中要求最小的接地电阻值确定。根据GB 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第10.2.1条规定：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列

规定：“采用公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

于1Ω，采用专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4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属于信息系统，因此，最终
确定共用接地电阻取最小值不大于1Ω。

1.7 关于检测仪器和检测方法
该章对检测用仪器设备的一般要求作了规定，

强调了“电气防爆安全检测所采用的仪器、仪表和测

量工具应是防爆型的，并应与检测现场所处的危险

场所的分区以及其中危险物质的类别、级别和组别

相适应。”标准中的资料性附录C，明确了电气防爆
检测用工具、仪器和设备及其技术参数，并与检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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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内容的条款相对应。

其中，电气设备表面温度和接地电阻检测具有

明确的检测方法标准，便于申请计量（CMA）认证，
而距离和尺寸、超声波检测无具体检测方法标准，可

作为辅助检测手段。

2 DB11/T 1320的特色

为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并保证地标落地实

施，本着“企业主体，可操作强”的原则，该地标特别

规定了企业定期检查项目及其技术要求，并且企业

定期检查、第三方检测项目具有较强可操作性。

与浙江、上海地标相比，该地标具有以下特色：

（1）突出了企业自主安全的主导作用，特别规
定了企业定期检查。说明本标准不仅只为第三方检

测机构使用，还可为具有危险场所的企业使用，从而

扩大了标准的使用范围。

（2）企业定期检查周期为1年，第三方检测周期
为3年，企业定期检查可有效及时排查可能存在的电
气防爆隐患。

（3）随着2014版GB 50257、GB 50156等标准的
发布实施，上海、浙江地标引用的相关内容已经不再

适用，而该标准引用的条款来自最新版标准。

（4）该地标删除了设计、施工阶段及“密封胶泥
填塞深度40mm”检测等不具可操作性的条款。
（5）通过法兰紧固方式或金属螺栓数量来判定

是否需要跨接，只适用于燃气管道和石化企业内管

道，对其他工业管道不适用。因此，该地标明确规定

了“当每对法兰或螺纹接头间电阻值大于0.03Ω时，
应设导线跨接。”

（6）“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保护接地及信息
系统的接地等，宜共用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不应大

于1Ω。”比上海地标更加严格（4Ω）。
（7）该地标完善了检测仪器和检测方法要求，

增加了适用于检查项目的“感官定性检测”方法，并

附有检测工具和仪器设备资料性附录，便于地标的

实施与操作。

3 地标实施建议

（1）企业。在地标实施前，企业实施电气防爆自
查人员均应取得防爆电气特种作业操作证。企业从

变配电系统、防爆电气设备、电气线路、接地四个方

面开展自查，并结合本地标第5章的内容完善相关检
查和检测记录。

（2）第三方检测机构。在地标实施前，第三方
检测机构从事电气防爆检测的人员应取得防爆电

气特种作业操作证。第三方检测机构应先取得接地

电阻、防爆电气设备表面温度两个项目的计量认证

（CMA）资质，并在此基础上取得安全生产检测检
验资质（甲级或乙级）。

（3）安监部门。建议开展北京市“危险场所电气
防爆专项整治”，采用分阶段实施的方式，即可分为

标准宣贯阶段、企业自查阶段、第三方检测阶段、企

业整改阶段和监管部门组织验收阶段，以达到危险

场所电气防爆符合本标准要求的目的。建议2017年
将开展的“115个重大危险源电气防爆安全检测”项
目可按照“专项整治”的思路执行。

（4）相关部门。北京燃气供应业属于城市管理
委员会管理。燃气储罐及燃气调压站是典型的爆炸

危险场所，这些场所的防爆电气设备应符合该地标

的要求。建议北京市安监局在地标宣贯阶段邀请燃

气行业主管部门参加，并将该地标贯彻实施。

4 结束语

该地标的实施涉及多个层面的多个方面，监

管层面涉及北京市安监局危化处和一处（粉尘防

爆）、还涉及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实施层面涉及企业

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只要相关责任方各尽所能、各

司其职，《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检测技术规范》

（DB11/T 1320-2016）一定能顺利落到实处，为北京
市工业防爆技术进步和安全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


